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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師專業能力學程實習要點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師專業能

力學程實習要點 
名稱不變。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以下簡稱華語系)為辦理本校華語文

教師專業能力認證，重視學生具備華語

文教學經驗，特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華語文教師專業能力學程實習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點不變。 

二、適用對象：具備本校華語文教師

專業能力學程修習資格者。 

二、適用對象：具備本校華語文教師專

業能力學程修習資格者，且符合以下條

件之一： 

(一)大學部學生需具備華語系雙主

修、輔系資格。 

(二)研究生需修畢華語教材教法、華語

文教學實務。 

一、酌修文字。 

二、刪除「且符

合以下條件之

一……」文字。 

三、申請資格：學生修畢華語文教師

專業能力學程五十四學分者，檢具華

語文教師專業能力學程學分修畢檢

核表辦理。 

 

一、新增條文。 

二、學生修畢學

分，具備基

本實習能力

方可接受實

習申請。 

四、實習機構：國內外幼兒園、各級

學校、語言中心等。另見「華語文教

學實習類別參考一覽表」。 

三、實習機構：國內外幼兒園、各級學

校、語言中心等。 

一、點次調整，

酌修文字。 

二、增加實習類

別表列說明。 

五、實習時間：學生須滿足全時實習

期程至少 2個月，或華語文教學總時

數累積達 100小時(含)以上。 

四、實習時間：全時實習期程至少 2個

月，或華語文教學總時數達 100小時

(含)以上。 

一、點次調整，

酌修文字。 

二、明訂實習時

數 100小時得累

積計算。 

 
五、實習內容：見習(觀摩)、試教、教

學、銜轉教學、課業輔導等。 
刪除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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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為華語授課教職者，得提供

在職證明文件申請抵免。 

六、學生具備以華語授課之教職經歷可

提供任職證明辦理抵免。 
酌修文字。 

七、學生須於實習起始日前一個月向

華語系提出申請，經審核同意後，方

可開始進行實習。未依規定提出申請

者，其實習經歷不予採認。 

七、學生因華語文教師專業能力學程實

習前須向華語系提出申請，經審核同意

後，方可開始進行實習。 

一、酌修文字。 

二、明訂學生申

請實習之規範。 

八、學生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須向華

語系繳交實習機構開立之實習證明

(含實習期程及總時數)、實習紀錄暨

成果報告書，經審核通過後，方可認

定完成實習。 

八、學生實習結束後須向華語系繳交實

習機構開立之實習證明(含實習期程及

總時數)、實習紀錄暨成果報告書，經

審核通過後，方可認定完成實習。 

一、酌修文字。 

二、增訂學生繳

交實習報告之規

定。 

九、學生最遲須於畢業後三年內完成

本學程之實習及通過華語系審核方

可採認。 

 

一、新增條文。 

二、增訂學生完 

成實習及通過審

核之期限。 

十、本系設置實習審核小組，審議本

要點適用對象之特殊事宜。 
 新增條文。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點次調整。 

十二、本要點經華語系系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華語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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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師專業能力學程實習要點 
 

112 年 3 月 9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華語文教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113 年 4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華語文教學系系務會議修訂 

113 年 9 月 6 日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華語文教學系系務會議修訂 

 

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以下簡稱華語系)為辦理本校華語文教師專業能力

認證，重視學生具備華語文教學經驗，特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師專業能

力學程實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適用對象：具備本校華語文教師專業能力學程修習資格者。 

三、 申請資格：學生修畢華語文教師專業能力學程五十四學分者，檢具華語文教師專業能

力學程學分修畢檢核表辦理。 

四、 實習機構：國內外幼兒園、各級學校、語言中心等。另見「華語文教學實習類別參考

一覽表」。 

五、 實習時間：學生須滿足全時實習期程至少 2個月，或華語文教學總時數累積達 100小

時(含)以上。 

六、 學生為華語授課教職者，得提供在職證明文件申請抵免。 

七、 學生須於實習起始日前一個月向華語系提出申請，經審核同意後，方可開始進行實習。

未依規定提出申請者，其實習經歷不予採認。 

八、 學生實習結束後一個月內須向華語系繳交實習機構開立之實習證明(含實習期程及總

時數)、實習紀錄暨成果報告書，經審核通過後，方可認定完成實習。 

九、 學生最遲須於畢業後三年內完成本學程之實習及通過華語系審核方可採認。 

十、 本系設置實習審核小組，審議本要點適用對象之特殊事宜。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華語系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